
备注：请在您支
持的初步候选人
相 应 栏 内 打

“O”，每张选票
限选 5 人，多选
无效；选票投送
地址为漯河市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市委老
办公楼 530、531
房间）；投票日
期：2016 年 6 月
6日至6月10日。

漯河市第三届杰出人才初步候选人选票（按姓氏笔画为序）

序 号 姓 名 投 票 序 号 姓 名 投 票

01 王福青

02 申中华

03 付秀虹（女）

04 刘连章

05 李振江

06 林东风

07 柳家友

08 周素静（女）

09 顾 翔

10 魏金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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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锁，男，1964 年 10 月出生，漯
河市农业局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高级
农艺师，获得中国渔业互保工作先进工
作者、河南省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荣誉
称号。先后获省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2
项、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独著 《无
公害蔬菜病虫害防治技术》 在中国果菜
杂志 2011 年第一期刊登；以副主编身份
参与编撰的 《泥鳅健康高效养殖关键技
术》、《山楂、银杏高效栽培技术》 分别
在中原农民出版社和河南科学技术出版
社出版发行；制定了玉米品种豫玉五号
河南省地方标准，取得三轮自走式喷药
机实用新型专利1件。

漯河市第三届杰出人才评选工作经过推荐申报、资格审查、专家评审、评审委员会审核等环节，确定10名
初步候选人。现将10名初步候选人先进事迹公布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请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踊跃投票。

漯河市第三届杰出人才初步候选人先进事迹简介

王福青，男，1966年10月出生，硕士
学位，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教
授。现为中华医学会会员、全国卫生职业
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临床医学专业分委会
副主任委员、省生理科学会常务理事、省
医学教育学会分会副主任委员，荣获省学
术技术带头人、省优秀教师等称号。先后
发表论文23篇，主编、参编了《正常人体
学基础》、《生理学》 等 5 本教材，主持

“中升专医学院校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
的探索与研究”等 4 项省级教改项目。其
本人主持的“临床医学专业校院合作工学
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获国家
教学成果二等奖。

申 中 华 ， 男 ， 1970 年 7 月 出 生 ，
漯 河 市 高 级 中 学 英 语 教 师 ， 中 教 高
级。

申 中 华 先 后 被 评 为 全 国 模 范 教
师、全国中小学优秀班主任，省优秀
教师、省骨干教师，市优秀教师、市
学术技术带头人、市师德标兵、市十
佳班主任。

申中华先后荣获漯河市普通高考
突出贡献奖、省教育系统优质课教学
三等奖，三次获市级优质课一等奖。
主持省社科联调研课题 《跨文化交际
语用失误及高中英语文化教学对策研
究》。

01王福青 02申中华

付秀虹，女，1967年2月出生，二级教
授，主任医师，漯河市中心医院副院长，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省优秀青年科技专
家、省优秀医师奖等荣誉称号。引进的“不
可吸收聚丙烯网片在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
病中的应用”新技术填补了省内空白；所主
持的“HPV L1蛋白预测子宫颈病变转轨的
研究”项目填补了我市空白；主持完成的省
科技惠民计划“漯河市农村妇女宫颈癌防控
体系的建立及示范”项目，是我市医疗卫生
领域首个省级重大科技惠民项目；牵头组建
豫中南首家“试管婴儿项目及生殖遗传中
心”并于2016年开始运行，同时组建“漯河
市试管婴儿与遗传研究创新型科技团队”。

03付秀虹

刘连章，男，1955 年 6 月出生，郾城
区餐饮行业协会会长、郾城大酒店董事
长，高级技师，主要从事餐饮研究和酒店
管理工作。

刘连章曾被评为“中国烹饪大师”、全
国餐饮企业优秀企业家、全国技术能手、
省技术能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先后
获得 2007 年度中华金厨奖、省烹饪成就
奖、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其本人
投资开办的郾城大酒店被商务厅、省餐饮
行业协会命名为“河南省首批豫菜品牌示
范店”，郾城大酒店党组织被授予“河南省
先进基层党组织”。

04刘连章

李振江，男，1962年12月出生，河南省
粮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农技
师。主要从事集农作物种子培育、繁育、推
广为一体的科研工作。荣获省优秀农村实用
人才荣誉称号。“小辣椒规模化种植配套技术
集成及应用”项目获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承担了省农业重大科技专项“簇生朝天
椒杂交优势利用及高效技术集成及产业化开
发”的研发和试验工作，选育的3个花生品种
通过国家或省级鉴定，2 个小麦品种进入区
试。牵头组建了省辣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
市辣椒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成了临颍
县粮源科技文化广场。

05李振江

林东风，男，1959年12月出生，河南
开源实业发展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源汇区干河陈乡干河陈村党委书记、村主
任，省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人大代
表。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复员退伍军
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杰出村
官”等称号。带领村民艰苦创业，将昔日
都市边缘村庄变成了“中国城镇化示范
村”，村办企业开源集团已成为集房地产
业、旅游业、商业三大产业为一体的三产
服务业集团公司。干河陈村先后荣获“全
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创先争优先进
基层党组织”等荣誉。

06林东风

柳家友，男，1964年6月出生，硕士
研究生，研究员，漯河市农业科学院副院
长、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漯河综合试验
站站长。荣获省劳动模范、省学术技术带
头人等荣誉称号。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三等奖4项，市科技成果一等奖5项。
先后主持或参与培育玉米新品种7个，主
持完成 2006 年省科技攻关计划重点项目

“热带玉米种质导入与优异基因聚合创新研
究”、2007~2009年国家农业部农业综合开
发专项“漯河市专用玉米原种扩繁基地项
目”。参与了中国农科院《黄淮海玉米生产
田间手册》等的编写工作，并作为主要完
成人获得中国农业出版社科技成果一等奖。

07柳家友

周素静，女，1974年11月出生，际华三
五一五皮革皮鞋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高
级工程师，河南省技术能手。先后取得实用
新型或外观专利 26 件、发明专利 2 件，在国
家级相关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 5 篇。在 2014
年度“全省职工建功十二五技术创新竞赛活
动”中被评为“河南省百项职工优秀技术创
新成果”。在2015年中国鞋类设计大赛中摘得
专业组男鞋类铜奖，在香港举行的“国际鞋
款设计大赛”(IFDC)中荣获男鞋组三等奖。
先后主持或参与了2009年国庆大阅兵方队仪
仗队阅兵马靴、阅兵飞行靴、武警国旗护卫
队阅兵马靴等产品的研发；2014年主持了国
庆大阅兵新式仪仗队长筒皮靴研发工作。

08周素静 09顾 翔

顾翔，男，1977年11月出生，漯河职
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系副主任、讲师，书
法硕士，先后荣获河南省优秀教师、省青
年科技领军人物等称号。现任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漯河
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书法篆刻作品先后
荣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三
等奖、“许慎杯”全国书法展金奖、“鱼水
情”全国第二届双拥书画展二等奖、省第
二届篆刻展一等奖、省第七届“五四”文
艺奖金奖、省政协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书画展一等奖、省第三届高校美术教师书
画作品展一等奖、省“喜迎党的十八大”
书画作品展一等奖等。

10魏金锁

漯河博利胜达商贸有限公司等477户各类企业：
依据《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对连

续六个月未开展经营的各类企业，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由我局
立案的漯河博利胜达商贸有限公司等477户各类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
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行为一案，已
调查终结。

现已查明，当事人存在上述违法行为，主要有下列证据证明：
1.企业实地核查记录表477份：证明执法人员已对当事人在工商部门

登记注册的住所（经营场所）进行实地核查、并做实地检查记录的事实。
2.通过邮政局邮寄的《企业住所（经营场所）核查函》发票复印件477

份：证明执法人员已向当事人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邮寄过
特快专递信函进行查找的事实。

3.被退回的特快专递信原件477封：证明通过向当事人在工商部门登
记的住所（经营场所）邮寄特快专递信函也无法联系到当事人，当事人未
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4.税务局提供的企业申报信息证明477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税务部门
办理税务登记或者已连续六个月无申报纳税记录或已注销地税登记六个
月以上的事实。

以上收集的证据,均履行了证据确认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本局于2016年5月17日下发了《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书》，由于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本局通过漯河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网站（www.lhgs.gov.cn)进行了公告送达，并通过2016年5月18日的
《漯河日报》等宣传媒体进行了公告送达，告知拟吊销其营业执照。当事
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提出听证申请。

本局认为：当事人未在登记注册住所（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以及
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
以上，违反了《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
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
关吊销营业执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八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
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
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照”；《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个人独
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
续六个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已构成了违法行为，决定吊销
当事人营业执照。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
向漯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当
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而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本行政处
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名单请登录漯河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网站（www.lhgs.gov.cn)查看。

漯河市工商局源汇分局 2016年6月2日

漯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源汇分局
关于对连续六个月以上未开展经营的各类企业

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漯河市 2016 年改
造（新建）垃圾中转站工程施工招标已获批准，
招标人为漯河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建设资金为
财政投资。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详见河南省招标投
标网。

3.投标人资格要求：（1）本次施工招标要求
投标申请人须具备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及其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
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
相关专业二级及其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具备
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且未担任其他在
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2）投标人均可就
本招标项目上述标段中的三个标段进行投标，
但最多允许中标一个标段。（3）本次招标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4.报名事项：（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6 年 6 月 6 日至 6 月 13 日，每日上午 9：00 至
11：00，下午3：00至5：00，到漯河市建设工程交
易中心（漯河市井冈山路与汉江路交叉口东南
角）持法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有效身份证
件、营业执照副本、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安全生
产许可证副本、建造师注册证书及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漯河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无
拖欠农民工工资证明报名。已办理“漯河市建

设工程招投标交易平台企业库”入库的企业在
现场报名时可免带已上传入库的证件原件。
（2） 投标企业报名时需提供注册地检察机关对
该公司出具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以上需
原件及复印件三份，复印件用A4纸加盖红章）。

5.招标文件的获取：招标文件每套售价1000
元，工程量清单及电子文档500元，售后不退。

6.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招标公告同时在河南
省招标投标网、漯河建设工程信息网上发布。

7.评标办法：本项目招标评标办法采用固定
标价随机摇号选取法，详见招标文件。

8.监督投诉部门：
漯河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5-2921567
地址：漯河市汉江路与井冈山路交叉口质

监站办公楼四楼
9.联系方式：
招标人：漯河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地址：漯河市湘江西路418号
联系人：吕先生
电话：0395-2325896
招标代理机构：漯河慧光工程技术咨询有

限公司
地址：漯河市郾城区辽河路苹果花样年华B

座301室
联系人：叶金启 刘璐璐 靳蕊华
电话：18639509563 18236216655

15139579287

招标公告


